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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財

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

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 109 年度預算案審

查報告（修正本）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6 月 3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0900060521 號  

一、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 

(一)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轉投資計畫及資金運用等

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1 億 3,487 萬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不含所得稅費用）：原列 1 億 2,171 萬 4 千元，減列 600 萬元（含「

業務支出」項下「活動支出」中協助拍攝郵政博物館宣導影片 50 萬元），其餘均

照列，改列為 1 億 1,571 萬 4 千元。 

3.稅前賸餘：原列 1,315 萬 6 千元，增列 600 萬元，改列為 1,915 萬 6 千元。 

(三)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無列數。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五)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轉投資計畫等項之審查結

果，隨同調整。 

(六)通過決議 7 項： 

1.109 年度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預算「業務收入」項下「租金收入」編列 1 億

2,380 萬 9 千元，茲因 COVID-19（新冠肺炎）影響，中央機關及其附屬事業單位

、地方政府等都有辦理「延稅」、「減租」、「減價」、「優息」、「補貼」及

「降稅」等業務，以試圖作為紓困效用，避免景氣不好時雨天收傘，造成民間因

租金繳納的莫大壓力。 

爰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應配合政府之紓困措施，針對 109 年度預算「業務

收入」項下「租金收入」訂定計畫辦理，並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2.立法院於審查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 104、105 及 106 年度預算案時，分別決議要

求台灣郵政協會在保障原有會員權益之基礎下，於 104 年底前將所有資產回捐國家

後加以解散；交通部所指派董事應於董事會提案，將所屬財團法人財產及相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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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捐贈歸還國家；要求交通部應訂出該協會財產全數歸還國家之時間表，並請

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於 106 年底前將所有資產回捐交通部並解散該協會，惟目前

仍未見顯著成效。 

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持有資產係接收日產而來，應歸屬於國家所有，為避免

該協會處分應屬國家之資產並淪為私人化財產，立法院多次決議要求該協會應將所

屬財產捐贈歸還國家，然後解散。爰請交通部儘快研提財產捐贈具體可行方案，積

極處理此問題。 

3.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長期辦理公益計畫，如關懷弱勢兒童、青少年及身心障礙者

；關懷、慰問獨居長者及訪視偏鄉貧戶；推展在地農產；結合社福團體辦理寒冬送

暖及送愛到偏鄉活動等活動。然 109 年度受新冠肺炎之影響，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

會若持續推動相關計畫時，應積極加強防疫作為，確保工作人員與民眾安全。 

4.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公益支出辦理事項，應視其公益經費狀況，持續規劃符合郵

政協會設立宗旨之永續性、長期性公益事務及計畫，積極落實執行社會之公益事項

，以符合公益法人之目的。 

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應儘速訂定明確之補（捐）助作業規範，並建立透明之

申請機制，定期公開公益支出之支用對象等明細內容，以充分揭露經費運用流向，

俾利外界檢視。 

5.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持有資產係接收日產而來，應歸屬於國家所有，為避免該協

會處分應屬國家之資產並淪為私人化財產，立法院屢次決議要求該協會應將所屬財

產捐贈歸還國家後解散，惟迄未落實，要求交通部應依據立法院決議及「財團法人

法」之規定，訂定財產捐贈時程以積極處理。 

6.「財團法人法」第 58 條授權主管機關，對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如已完成設立目

的、無法達成設立時之目的或效益不彰，以及因情事變更，而無存續之必要者，得

命其解散。該法第 33 條規定，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如解散，其賸餘財產之歸屬

，應依該協會捐助章程之規定，全部交由交通部解繳國庫。爰法律授權主管機關得

解散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並將賸餘財產繳回國庫。 

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持有資產係接收日產而來，應歸屬於國家所有，為避免

該協會處分應屬國家之資產並淪為私人化財產，立法院屢次決議要求該協會應將所

屬財產捐贈歸還國家後解散，至今尚未落實，請交通部說明目前財團法人台灣郵政

協會存在之必要性與功能性，若是已無必要功能性，應儘速參據立法院決議及「財

團法人法」之規定，訂定時程以積極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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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鑑於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持有資產係接收日產而來，應歸屬於國家所有，為避免

該協會處分應屬國家之資產並淪為私人化財產，立法院屢次決議要求該協會應將所

屬財產捐贈歸還國家後解散，惟迄未落實。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58 條授權主管

機關，對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如已完成設立目的、無法達成設立時之目的或效益

不彰，以及因情事變更，而無存續之必要者，得命其解散。且該法第 33 條規定，

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如解散，其賸餘財產之歸屬，應依該協會捐助章程之規定，

全部交由交通部解繳國庫。交通部應儘速參據立法院相關決議，於 1 個月內規劃訂

定財產繳回國庫之時程表，送交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二、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 

(一)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轉投資計畫及資金運用等

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1 億 6,473 萬 7 千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不含所得稅費用）：原列 1 億 3,573 萬元，減列「管理費用」80 萬元

，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1 億 3,493 萬元。 

3.稅前賸餘：原列 2,900 萬 7 千元，增列 80 萬元，改列為 2,980 萬 7 千元。 

(三)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無列數。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五)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轉投資計畫等項之審查結

果，隨同調整。 

(六)通過決議 7 項： 

1.109 年度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預算「業務費用」項下「什費」編列 320 萬元，該

經費為辦理電信、社會公益活動相關支出。然預算逐年增加，卻多為贊助、與其他

電信機構合作辦理，有違公益法人之目的。爰該筆預算凍結 50 萬元，俟財團法人

台灣電信協會針對落實公益責任，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 

2.109 年度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預算「管理費用」項下「顧問及專家報酬」編列 20

萬元，該經費逐年增加，無視 105 年立法院交通委員會之決議，至今仍未完成歸還

國家資產相關事宜，爰該筆預算凍結 2 萬元，俟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針對捐贈歸

還國家資產進度，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3.鑑於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資產龐鉅，參據 109 年度台灣電信協會預算案，其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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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 99 筆土地（總持分面積約 6 萬 4,136 平方公尺）依 108 年度公告現值計算即

高達 147.63 億元及房屋 24 處；該協會並以資產管理事務為主要業務，公益計畫甚

少，交通部允宜審酌政府對於公設財團法人之設立目的及相關行政管理成本，賡續

就立法院決議台灣電信協會將所屬資產回捐政府之要求，積極研謀適法可行之處理

方案。 

且立法院於 105 及 106 年都曾決議要求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應儘速將財產歸

還國家，目前仍無具體進展，僅於 108 年 1 月依立法院決議研提不動產捐贈國家規

劃方案並函報交通部，此效率有待加強，相關人員恐有失職，為維國家資產之有效

運用及管理，交通部宜積極就相關爭議研謀適法具體可行之執行方案，以利達成目

標。 

4.為維國家資產之有效運用及管理，立法院近年來審查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預算案

多次決議該協會應將所屬資產捐贈歸還國家，惟台灣電信協會 107 年度預算案編列

之第 1 批捐贈支出，因部分土地與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共同持有，在台灣郵政協

會訴訟案定讞前暫緩續處，迄未執行。俟訴訟案定讞後，要求交通部應積極督導該

協會辦理，以維國家權益。 

5.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於 105 年 7 月 11 日董事會通過決議，對政府辦理公益事項

有助益之土地，共計土地 141 筆（108 年度公告現值約 16.75 億元）及房屋 3 處，

依捐助章程規定捐贈國家；該協會報經交通部原則同意前揭捐贈案，已於 105 年 9

月 5 日函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配合辦理前揭財產捐贈事宜。有鑑於電信協會第 1 批

捐贈有 95 筆土地與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訴訟案之捐贈土地為共同持有，俟台灣

郵政協會民事訴訟案定讞後，確認無違法情事，再續辦兩協會董事會已通過之捐贈

案件。爰建議交通部應全力維護國家財產的原則，避免特定人士有私心對其龐大資

產有所企圖，盡力尋求審判獲勝，而後辦理相關土地房屋歸還國家之手續。 

6.為避免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處分應屬國家之資產並淪為私人化財產，立法院屢次

決議要求該協會應將所屬財產捐贈歸還國家後解散。然原先規劃捐贈政府之土地，

因該協會與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訴訟案之捐贈土地為共同持有，故迄未執行。為

維護國家資產之有效運用及管理，交通部應儘速參據立法院相關決議，積極督導協

助該協會辦理土地捐贈，爰建議俟訴訟案定讞後，儘速於 1 個月內規劃訂定賸餘財

產繳回國庫之時程表，以維護國家權益。 

7.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財產係接收日產而來，其所持有資產均應歸屬於國家所有，

立法院也於審查該協會 104、105 及 106 年度預算案時，分別決議要求台灣電信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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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保障原有會員權益之基礎下，將所有資產回捐國家後加以解散。爰此階段台灣

電信協會理應保守編列預算，然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在用人費用之預算評估上並

無撙節下降，反而比上年度預算數提高，並有增聘人員之情事；爰要求財團法人台

灣電信協會應審視評估人事任用，未來建議禁止增加人事費用，避免無端擴增編列

，造成預算浪費。 

三、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一)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轉投資計畫及資金運用等

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1 億 8,330 萬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不含所得稅費用）：原列 1 億 8,144 萬元，減列「研究發展費用」618

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1 億 7,526 萬元。 

3.稅前賸餘：原列 186 萬元，增列 618 萬元，改列為 804 萬元。 

(三)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276 萬元，照列。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五)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轉投資計畫等項之審查結

果，隨同調整。 

(六)通過決議 9 項： 

1.查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所有不動產出租情形，已於 108 年度完成全部招租作業

且全數出租，然有鑑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央機關多有辦理所屬之出租作業上的

減租或優惠措施，中華顧問工程司自當於租金收入上比照辦理。另值 109 年度因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中央政府於開辦之研究、服務計畫亦正滾動式調整委託作業，是

以在服務收入上亦需重新進行預算編列之檢討。爰 109 年度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

司預算「收入」編列 1 億 8,330 萬元，凍結 500 萬元，俟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收取。 

2.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係為促進交通建設與改進工程技術等目的，由政府、公營

事業及學術團體捐助成立，前期主要辦理交通等工程建設之技術顧問服務，嗣為因

應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規定，於 96 年間轉投資成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由其概括繼受工程顧問業務，該工程司則轉型為以工程技術研發、輔導

、培訓及出版為主業之機構。 

但交通部審查交通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第 6 點規定：「捐助章程



 

6 

應記載事項如下：(一)目的，其目的須有助於交通公益事務之推動。……」同時，

依據法務部 78 年 9 月 15 日（78）法律字第 16052 號函要旨、行政院 73 年 5 月 2

日（73）台經字第 6807 號函釋，均已規定，財團法人為追求其創設目的之公益，

不宜以自己或他人名義從事營利事業，更不宜在設立目的外，另行投資成立「以營

利為目的」之公司，以免妨礙公益目的之遂行。 

然該工程司不僅投資成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且指派代表參與公

司經營，與一般以投資為專業之營利事業無殊，容有檢討空間，請財團法人中華顧

問工程司適時檢討其妥適性，並積極辦理公益事務之推動。 

3.鑑於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為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之轉投資公司，然

該公司於 107 及 108 年度皆有發生違反勞動法令之情事，爰為維護勞工權益，財團

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應於 2 個月內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所承攬之政府

公共工程勞工安全維護改進，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精進之書面報告。 

4.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自 96 年開始，就不能經營公共工程建設的規劃、設計、

監造、專案管理等技術顧問服務，相關業務由 100%持股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承接。近年為維持組織存續，竟將交通安全、車輛檢測等業務納入，與經

濟部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交通部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及交通部鐵道局重複。且中華顧問工程司皆表示將持續精簡人力，然 109 年

度專職員工卻從 36 位上升至 45 位，顯未執行清算解散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之

立法院決議。爰建議交通部落實立法院決議，研議儘速清算解散財團法人中華顧問

工程司。 

5.財團法人為追求其創設目的之公益，本不宜以自己或他人名義從事營利事業，更遑

論在設立目的外另行投資成立「以營利為目的」之公司，以免妨礙公益目的之遂行

；然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不僅投資成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且指

派代表參與公司經營，與一般以投資為專業之營利事業無殊。中華顧問工程司投資

設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係為移轉受法令限制之業務，又該工程司公

積偏重備供發展業務及投資發展業務有關事業之用，為與財團法人應以公益為目的

之本質相符，建請適時檢討其妥適性。 

6.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各年度執行率約為九成左右，細看部分項目預算因撙節費

用則有執行率偏低情形，例如「研究發展費用」近 3 年度執行率多未及九成，107

年度僅 58.50%，108 年度則為 77.27%，其預算編列與計畫執行效率不佳；近年度

決算數均未達 6,000 萬元，又 109 年度預算案較 108 年度再增編為 6,180 萬元，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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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司表示擴展智慧運輸技術研發之用，建議該工程司應以實際業務執行需求及恪

遵撙節原則，覈實編列預算並積極落實控管支出，請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向立

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說明擴展智慧運輸技術研發計畫之書面報告。 

7.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捐助章程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每年決算如有結餘，除

得抵補以前年度虧絀外，其餘悉數撥充公積。公積之一部分備供發展本工程司業務

及投資發展與本工程司業務有關事業之用，一部分撥作交通、科技及工程研究發展

之用。」 

截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自編決算數之中華顧問工程司累計餘絀撥充公積中

，專供研究發展使用公積為 5,460 萬元，較 107 年度止減少 1,040 萬元，係轉回一

般累積公積；而一般累積公積 33 億 7,143 萬元，占當年度公積之 98.41%。該工程

司業務範圍僅餘研究發展、教育訓練、出版及獎學金等項目，然其公積金九成以上

可以備供發展業務及投資發展業務有關事業之用，專供研究發展使用公積比率偏低

，公益財團法人公積之公益使用目的，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有其檢討改善空間

，請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檢討書面報告。 

8.鑑於 109 年度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預算「營業外費用及損失」費用較

108 年度增加 67 萬元，係為辦理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廈專案融資資金需求時程延

長，融資契約展延至 110 年之利息支出，然桃園機場第三航廈歷經三次流標、經費

大幅提高至 950 億元、完工日延宕至 114 年，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責

設計監造，對第三航廈工程延宕成為國際笑話責無旁貸。爰鑑於台灣世曦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提出預算未經審慎考量，導致第三航廈多次流標進度延宕，請財團法

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9.有鑑於福建拓福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近年營運狀況不佳，無收入且僅有小額支出

，究其原因為《合資合同》之約定，在尚未取得企業資質前，不得辦理或參與任何

型態之工程業務。爰要求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於 2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提出具體解決方案之書面報告。 

四、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 

(一)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轉投資計畫及資金運用等

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6 億 6,448 萬 5 千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不含所得稅費用）：9,417 萬 3 千元，照列。 



 

8 

3.稅前賸餘：5 億 7,031 萬 2 千元，照列。 

(三)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無列數。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五)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轉投資計畫等項之審查結

果，隨同調整。 

(六)通過決議 6 項： 

1.109 年度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預算「業務經費」編列 2,349 萬 5 千元

，凍結十分之一，俟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

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2.109 年度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預算「附屬作業組織支出」編列 5,182

萬 6 千元，凍結十分之一，俟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向立法院交通委員

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3.109 年度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預算「業務經費」項下贊助款項高達

2,232 萬 1 千元，根據「財團法人法」第 21 條規定：「財團法人辦理獎助或捐贈者

，應以捐助章程所定業務項目為限，並應符合普遍性及公平性原則。財團法人對個

別團體、法人或個人所為之獎助或捐贈，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超過當年度

支出百分之十：一、獎助或捐贈予捐助章程所定特定對象。二、獎助或捐贈支出來

源，屬於捐助人指定用途之捐助財產。三、其當年度所為之獎助或捐贈在一定金額

以下。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情形。」然考察近年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

基金會贊助概況發現，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 105 至 108 年度贊助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台灣飛行安全基金會比率皆超過年度支出百分之十上限，於 109 年度

預算亦高達 19.5%，顯有違於 108 年 2 月施行之「財團法人法」。爰要求財團法人

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審視贊助對象與金額是否符合法規，並應重新規劃贊助之

比率與對象。 

4.交通部近年度均有派員赴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進行年度實地查核（提

出之建議如下表），並就強化該會對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之監督運作機制及提升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績效提出相關應改善或注意事項，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

業發展基金會作為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最大股東，應就交通部 106 年 12 月 12 日

實地查核所提意見，對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之監督運作機制規劃短、中、長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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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等資料，與交通部整合泛公股資源，落實強化對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之監督運

作機制，俾健全公司營運，才能維護股權及公眾權益。 

交通部實地 

查核日期 
應改善或注意事項 

104.12.11 

1.有鑑於航發會對華航之持股…。另為提升華航營運績效，請航

發會督促華航研提營運精進計畫，並針對華航後續之財務規劃

及確保飛航安全等項議題，適時提報至航發會董事會中報告。 

2.考量近來華航所屬相關工會及轉投資事業至交通部陳抗事件頻

傳，均屬公司治理層面議題，請航發會促請華航回歸體制與法

制面來研議強化及改善勞資關係，期以有效建立公司內部協調

處理機制，與勞方妥善溝通處理；另亦請加強重塑企業文化及

核心價值，使員工均能服膺與認同，以利公司永續發展。 

105.12.21 

1.航發會兼具華航最大股東及促進我國航空事業發展之角色與職

責，目前外界對航發會之定位及監督機制亦多所關注，爰請強

化對華航之監督運作機制，…。 

2.華航公司受105年罷工事件影響，經營成本增加，請航發會督促

該公司落實營運績效提升計畫，並定期檢視成效，適時向航發

會董事會報告。 

106.12.12 

1.針對「部長指(裁)示事項」及對華航之監督運作機制部分，請

航發會列為核心業務並優先掌握處理，並就部長指(裁)示事項

，建議該會將其列為發展目標，規劃短、中、長期計畫，採分

階段進行。 

108.12.6 

1.鑑於華航近期發生機師罷工及私菸案件，對於華航之經營績效

及聲譽造成影響，請貴會參依公司治理機制，適時透過法人代

表要求華航應強化內控機制，落實法遵管理。另為促進勞資和

諧，併請貴會督促華航加強與員工之溝通對話，有效解決勞資

爭議，以避免罷工情事之發生，共創雙贏。 

2.基於貴會為華航最大股東，華航今年初受機師罷工影響，獲利

恐未如預期，亦影響貴會股權權益，建請持續藉由例行召開之

董事會，請華航針對相關經營狀況、華航董事會重要決議事項

提出報告並進行討論，以善盡督導之責，並透由推派法人代表

擔任華航董事，於董事會提供相關意見，以維護股權權益。 

5.鑑於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近來頻傳違反勞動法規之情事，然而航空

從業人員之勞動環境對飛安及旅客權益造成影響，爰要求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



 

10 

展基金會應嚴加要求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落實勞工權益保障，並提出勞工權益改

善報告，促進勞資關係，進而保障旅客權益。 

6.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兼具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最大股東及促進我國

航空事業發展之角色與職責，鑑於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近期發生機師罷工及私菸

案件等，對其經營績效及聲譽已然造成影響；又該公司 108 年度由盈轉虧，且 109

年度年初即遭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載客人數大幅減少

，勢將影響其營運成果，建請應適度輔導協處，並積極落實交通部近年度查核建議

，研謀強化對華航之監督運作機制，以維護股權權益，並達設立宗旨。 

五、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 

(一)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轉投資計畫及資金運用等

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18 億 6,397 萬 9 千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不含所得稅費用）：原列 17 億 8,142 萬元，減列「營業成本」2,000

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17 億 6,142 萬元。 

3.稅前賸餘：原列 8,255 萬 9 千元，增列 2,000 萬元，改列為 1 億 0,255 萬 9 千元。 

(三)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8,237 萬元，照列。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五)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轉投資計畫等項之審查結

果，隨同調整。 

(六)通過決議 5 項： 

1.109 年度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預算「營業成本」編列 3 億 4,705 萬 3 千元，凍

結十分之一，俟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

得動支。 

2.109 年度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預算「營業費用」項下「業務及管理費用」編列

4 億 0,143 萬 5 千元，凍結十分之一，俟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向立法院交通委

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3.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 108 年度閒置資產淨額決算數 1 億 1,535 萬 3 千元，包括

高雄空廚閒置土地及廠房（以下稱高雄空廚）及承受訴訟土地等（詳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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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108年底閒置資產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取得年 處 面積 
資產淨額 

(決算數) 

高雄空廚 81 
小港區二苓

段一小段 

地下3層地上5層未完工之

建物，土地1,516平方公

尺，建物7,953.6平方公

尺。 

102,895 

承受康○訴訟土

地(84年屋頂火

災包商) 

90 
淡水區海天

段 

279.77平方公尺，持分2

分之1(即139.89平方公尺)

。 

5,040 

承受簡○○訴訟

土地2筆 
98 

新北市金山

鄉 
3,128.87平方公尺。 7,418 

合計數    115,353 

註：1.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提供。 

2.閒置資產淨額，係原始入帳金額扣除「累計減損─閒置資產─土地及預付設

備款」。 

經查，其中高雄空廚土地建物於 90 年 3 月 9 日第 9 屆第 7 次董事會通過決議

「辦理出售」，歷經多次董事會決議處分，然迄至 108 年底，尚未能完成資產處分

作業，其他承受訴訟土地目前也都是閒置狀態，資產運用效能似有不足，請財團法

人台灣敦睦聯誼會對於閒置資產的運用進行檢討，如未具使用效益者，宜評估變賣

出售之可行性，加強安全管理維護，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4.有鑑於目前正值武漢肺炎影響期間，消費者大幅減少觀光旅遊活動進而影響台北圓

山大飯店、高雄圓山大飯店之營運，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應提出具體因應計畫

，爰要求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應於 1 個月內就武漢肺炎對台北圓山大飯店、高

雄圓山大飯店之影響衝擊，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敘明相關因應作為之書面報告

。 

5.109 年度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編列「業務及管理費用」4 億 0,143 萬 5 千元，係

辦理部門營業及一般管理等作業所需經費。惟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以前年度執

行管理作業，未建立定期內部稽核制度，要求檢討改善。 


